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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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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杭州市城市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杭州市公用事业监管中心、浙江省长三角标准技术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仲玉芳、楼道明、祝建平、殷晓晋、高海波、顾颖、沈丹、胡茂华、柏小钢、

陈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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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型单位评价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节水单位评价的评价原则、基本要求、评价指标及方法、评定程序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用水单位的节水水平和效果综合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2452 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用水单位

生活用水类的非居民用水户。

3.2

节水型单位

采用先进适用的管理措施和节水技术，经评价用水效率达到同行业先进水平的用水单位。

3.3

取水量

从各种水源提取的水量。包括取自地表水（以净水厂供水计量）、地下水、城镇供水工程以及外购

水等，不包括自取的苦咸水、雨水、再生水以及外供水等。

3.4

非常规水资源

地表水和地下水之外的其他水资源，包括雨水和再生水等。

3.5

水计量器具

用于测量水量的计量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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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水计量器具配备率

用水单位、次级用水单位、用水设备（用水系统）实际安装配备的水计量器具数量占测量其对应级

别的全部水量所需要配备的水计量器具数量的百分比。

3.7

用水器具（设备）漏水率

漏水的公共用水器具（设备）的数量占公共用水器具（设备））总数的百分比。

3.8

评价年限

进行节水型单位评价的前两年。

3.9

节水管理信息平台

能够实现对用户取用水数据自动采集、传输、处理以及实时监控的用水单位管理信息系统。

4 评价原则

4.1 科学性

全面筛选实用、可行的评价指标，以尽可能少的指标，涵盖节水型单位建设的各个方面。

4.2 层次性

所选指标既能反映节水型单位的总体情况，又能反映各分类节水情况。

4.3 独立性

每个指标均反映一个侧面情况，指标之间相关性小。

4.4 可比性

指标应选择通用指标，便于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

5 基本要求

5.1 严格执行国家相关取水制度，直接取用地下水、地表水的用水单位均应取得取水许可证。

5.2 严禁使用国家和地方明令淘汰的用水设备和器具。

5.3 不得无故停止使用中水回用、雨水利用等节水设施。

5.4 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时，节水设施应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5.5 应执行定额用水，评价年限内无超定额（超计划）用水现象。

5.6 单位用水户在评价年限内应按 GB/T 12452 完成水平衡测试，并验收合格。

5.7 用水单位在评价年限内无因违反取用水规定受到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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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价指标及方法

6.1 管理指标及方法

管理指标及方法见表1。

表 1 管理指标及方法

序号 评价指标 评价方法 评价细则 标准分值

1 管理制度
查阅有关文件和制度

有节水管理相关文件、节水管理制度，制度应系统、科

学、适用、有效，资料完整得 5 分。
5

查阅有关资料 有健全的节水统计制度，得 5 分。 5

2
管理机构和

人员

查阅有关文件
有负责用水、节水管理的组织机构和三级管理网络，并

用文件、文字、图表进行说明，资料完整得 5 分
5

查阅单位文件和管理职责

资料

有用水、节水管理部门（岗位职责），应附上文件、制

度和职责资料，资料完整得 5 分
5

3
管网（设施）

管理

查看图纸和现场 有详细的供水管网示意图和给水系统图，得 3 分 3

查阅巡查、检修记录
有日常巡查和报修检修制度，定期对管道和设施进行检

修，得 3 分
3

4
用水、节水

计划管理

查阅节水计划、有关台账 制定用水计划并落实，得 4 分 4

查阅相关证明材料 评价年限内未发生超用水，得 4 分 4

5 水平衡测试 查阅水平衡测试报告书 按规定提交有效期限内的水平衡测试报告书，得 8 分 8

6
用水工艺或

设备管理

查阅有关技改记录 开展节水技术改造，效果显著的，得 3 分 3

节水设备管理好且运行正

常
使用节水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得 3 分 3

7 节水宣传

查看相关资料
经常性利用公众号、网站、媒体等手段开展节水宣传教

育，得 4 分
4

抽查询问员工节水常识 员工有节水意识，得 4 分 4

查看相关资料及查看现场 在主要用水场所和器具显著位置张贴节水标识，得 4 分 4

小计 60

6.2 技术指标及方法

单位技术指标及方法见表2。

表 2 单位技术指标及方法

序号 指标名称 考核计算方法 考核标准 标准水平 标准分值

1
二级水表计量

率

查资料

二级水表计量率＝二级水表水量

之和÷一级水表水量×100％

二级表未达到 95%，每低 1%扣 2

分，直至扣完
95％ 8

2
节水器具普及

率

查资料

节水器具普及率=节水器具数量

÷总用水器具数量×100％

节水器具普及率 100%得 8 分，

每低 1%扣 2分，直至扣完
1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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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单位技术指标及方法（续）

序号 指标名称 考核计算方法 考核标准 标准水平 标准分值

3
用水器具（设备）

漏水率

查资料

用水器具(设备)漏水率＝漏水

件（台）数÷用水器具(设备)总

件（台）数×100％

用水器具(设备)漏失率≤2%得 8

分，若每超 1%，扣 2分，直至扣

完

2％ 8

4
中央空调冷却补

水率

查资料

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中央空

调冷却塔补水量÷中央空调冷

却塔总循环量×100％

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1%得 5

分，每高 1%扣 1 分，直至扣完
1％ 6

5 人均综合取水量

查资料

人均综合取水量=单位取水量÷

（单位用水人数×365）

对照评价年限内的杭州市用水

定额，达到标准得 4分，每低 8%

加 1分，直至满分，不过标不得

分

市定额 10

小计 40

6.3 鼓励性指标

鼓励性指标及方法见表3。

表 3 鼓励性指标及方法

序号 评价指标 评价计算方法 评价方法 评价细则 标准分值

1
非常规水资源利

用率

非常规水资源利用率=非常

规水资源利用量÷（单位取

水总量+非常规水资源利用

量）

查看现场及相关资

料

有非常规水资源利用措施，

得 1分；利用率≥6%后，加

0.5 分，每高出 2%再加 0.5

分，直至满分

2

2
节水管理信息平

台建设
--

查看现场及相关资

料

有节水管理计算机信息平

台，得 0.5 分；平台数据准

确且及时更新，得 0.5 分

1

3 蒸汽冷凝水

蒸汽冷凝水回收率=年蒸汽

冷凝水回收量÷年蒸汽发

气量×100%

蒸汽冷凝水回收率

≥60%，得 1分，每

低 2%扣 0.5 分，直

至扣完

60% 1

4 节水绿化灌溉 --
查看现场及相关资

料

有使用节水方式进行绿化

灌溉的，得 1分
1

小计 5

6.4 评价方法

6.4.1 节水型单位评分项目分为基本要求、管理指标、技术指标和鼓励性指标。评分表总分为 100 分，

其中基本要求不计分，管理指标满分为 60 分，技术指标满分为 40 分和鼓励性指标满分为 5分。

6.4.2 节水型单位评分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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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性指标得分
技术指标得分管理指标得分

实得分 


 %100
100

6.4.3 当技术指标有空项时，应按下式进行折算：

鼓励性指标得分
空项分

项得分）技术指标得分（扣除空管理指标得分
实得分 


 %100

-100

7 评价程序

7.1 节水型单位评价前，用水单位应先进行申报，节水管理部门进行受理。

7.2 应建立专家评审小组，负责开展节水型单位的评价工作。

7.3 根据所评用水单位所在行业特点，确定所评用水单位的特定用水性质。

7.4 应查看申报单位的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和原始记录；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对相关人员的座谈、实

地调查、抽样调查等工作，并确保数据完整准确。

7.5 对资料进行分析后，满足本标准中第 5 章的基本要求后，按第 6 章表格进行评分。

7.6 申报单位应按附录 A 的要求填写评价报告，并在评价结束后根据评价情况进行整改。

7.7 满足本标准中第 5 章的基本要求，且总得分 85 分以上的参评单位，可评为节水型单位。

7.8 通过专家评审的单位，经节水行政管理部门公示 7 个工作日后无异议的，可按相关程序命名为市

级节水型单位。

7.9 对创建成功的节水型单位满 3～5 年后应实行抽检复查制度。达不到标准要求的，应按相关程序取

消节水型单位称号。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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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节水型单位评价报告书

A.1 节水型单位评价报告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单位基本概况；

b) 基本要求；

c) 单位自查报告；

d) 管理指标考核自评结果；

e) 技术指标考核自评结果；

f) 鼓励性指标考核自评结果；

g) 节水型单位考核标准；

h) 节水型单位考核意见。

A.2 节水型单位在评价前应先完成基本要求的自查，并附上相关资料证明。

A.3 单位基本概况应包括占地面积，人员，主要用水设施和部位、近二年的耗用水情况、历史获奖情

况（计量、能源认证等）、用水管理情况及主要节水工作特色。

A.4 单位自查报告应按下列要求编写，并统计各分项的得分：

经对照《节水型单位评价标准》自查得分情况，总分 100 分，应得总分××分，（没有的项目扣除

底分），实际得分××分，其中管理考核指标应得分为××分，自查得××分。技术考核指标应得分为

××分，自查得分××分。

A.5 管理指标、技术指标和鼓励性指标应按各项的评价要求附上资料并计算自评得分。

A.6 管理指标应按表A.1 进行填写。

A.7 技术指标应按表A.2 进行填写。

A.8 鼓励性指标应按表A.3 进行填写。

A.9 节水型单位考核意见表应按表A.4 进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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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管理指标自评表

序号 考核指标 考核内容 考核方法 标准分值 自评分值 考核分值

1 管理制度
有节水管理相关的规章和制度 查阅有关文件和制度 5

有健全的节水统计制度，定期报送节水统计报表 查阅有关资料 5

2 管理机构和人员

有健全的节水管理网络 查阅有关文件 5

有用水、节水管理部门（岗位）职责 查阅管理职责资料 5

3 管网（设备）管理

有详细的供水管网示意图和给水系统图 查阅图纸及查看现场 3

有日常巡查和保修检修制度，定期对管道和设施进行检修 查阅巡查和检修记录 3

4 用水、节水计划管理

制定用水计划并落实 查阅有关台账 4

考核年度内未发生超计划 公用中心出具的证明材料 4

5 水平衡测试 按规定周期进行水平衡测试或节水评估 查阅水平衡测试报告书或节水评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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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管理指标自评表(续)

序号 考核指标 考核内容 考核方法 标准分值 自评分值 考核分值

6
节水技术改造

和推广

使用节水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节水设备管理好且运行正常 3

开展节水技术改造 查阅有关技改记录 4

7 节水宣传

开展节水宣传教育 查看相关资料 4

职工有节水意识 询问职工节水常识 4

在主要用水场所和器具显著位置张贴节水标识 查看相关资料及查看现场 4

小计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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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指标名称 考核计算方法 考核标准 标准水平
标准

分值

自评

分值

考核

分值

1 二级水表计量率

查资料

二级水表计量率＝二级水表水量之和÷一级水表

水量×100％

一级表未满 100%不得分，一级表 100%，二级表

未达到 90%，每低 1%扣 2分，直至扣完。

一级表

100％；二级

表≥90％；

8

2 节水器具普及率

查资料

节水器具普及率=节水器具数量÷总用水器具数

量×100％

节水器具普及率 100%得 10 分，每低 1%扣 2分，

直至扣完
100％ 8

3
用水器具、设备漏失

率

查资料

用水器具、设备漏水率＝漏水件（台）数÷用水

器具、设备总件（台）数×100％

用水器具、设备漏失率≤2%得 10分，若每超 1%，

扣 2分，直至扣完
2％ 8

4
中央空调冷却补水

率

查资料

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中央空调冷却塔补水量÷

中央空调冷却塔总循环量×100％

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2%得 5分，每低 1%扣 1

分，直至扣完
2％ 6

5 人均综合年取水量
查资料

人均综合年取水量=年用水量÷（用水人数×365）

达到标准得 4 分，每低 8%加 1 分，直至满分，

不过标不得分

查询对应行

业指标
10

小计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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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鼓励性指标自评表

序号 考核指标 考核内容 考核方法 标准分值 自评分值 考核分值

1 非常规水源利用 有非常规水利用设施且运行正常 查看相关资料及查看现场 2

2
节水管理信息平台建

设

有节水管理计算机平台，平台数据准确且及时更

新
查看相关资料及查看现场 1

3 蒸汽冷凝水 有蒸汽冷凝水利用设施且运行正常 查看相关资料及查看现场 1

4 节水绿化灌溉 采用节水的绿化灌溉方式 查看相关资料及查看现场 1

小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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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节水型单位考核意见表

得分情况

管理考核指标

应得分
60 分

技术考核指标

应得分
40 分 总计应得分 100 分

得

分

率

管理考核指标

实得分

技术考核指标

实得分
总计实得分

验收组

意见

组长 日期

市节水管

理部门

意见

（章）日期

省节水管

理部门

意见

（章）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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